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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審查結果係為「初審」與「複審」之彙總。 
註 2：複審係針對初審「未通過」之項目，依據學校修訂後之改進計

畫書，提交審查委員會進行審查；初審已獲「通過」之項目，

即不再進行複審。 

 

 

審查項目 審查結果 
校務項目  

 教學資源 通過 
 國際化程度 通過 
 推廣服務 通過 
 訓輔（學生事務） 通過 
 通識教育 通過 
 行政支援 通過 
專業領域  
人文藝術與運動  
 師資 通過 
 教學 通過 
 研究 通過 
社會科學（含教育）  
 師資 通過 
 教學 通過 
 研究 通過 
工程  
 師資 通過 
 教學 通過 
 研究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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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項目】 

 

壹、教學資源　　 　  　 　 初審結果：通過 

初審審查意見： 

1. 對於建議事項回應具體，但偏重解說「過去」成果，較少提及未

來改進方案。宜對所述改進計畫明確規劃時程，並落實執行以達

成指標。 

2. 圖書經費及空間宜逐年成長，如此可改善學生滿意度。 

3. 校園藝文活動頻繁是可喜現象，但宜進一步瞭解師生及社區民眾

的參與度。 

 

貳、國際化程度　 　 　      初審結果：通過 

初審審查意見： 

1. 修讀學位之外籍留學生人數偏低，宜制定鼓勵辦法增加國際留學

生人數。 

 

參、推廣服務　 　 　        初審結果：通過 

初審審查意見： 

1. 產學合作宜推廣到遠東集團以外的企業。 

2. 技術移轉金宜再提昇。　  

 

肆、訓輔（學生事務）　      初審結果：通過 

 

伍、通識教育　 　 　        初審結果：通過 

初審審查意見： 

1. 理工背景之大學，宜更加強通識教育，在社會科學、生命科學及

文史哲學方面之課程宜再增開。 

2. 開課多元，科目較受學生歡迎之課程不妨以大班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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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行政支援　 　 　        初審結果：通過 

初審審查意見： 

1. 募款除來自遠東集團的捐贈外，可建立額外捐款制度，向校友、

教職員、家長及社會人士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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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領域】 

 

壹、 人文藝術與運動類組 

一、 師資                      初審結果：通過 

初審審查意見： 

1. 師資員額不足，以減緩學生人數成長來回應，恐非上策，宜重視

師資之結構及其質與量之改善。 

2. 教師專業成長不僅指休假研究、留職停薪；宜有在職進修或其他

進修機會，建請訂定一更健全、公平之機制。 

3. 學校行政系統及其校務發展策略明確，有助於師資增聘及素質提

昇，但部分系所員額不足之問題則需透過多元管道，客座、借調

之外，宜加強國內外人才之招攬並加強既有師資之考核，以彈性

薪資方式，吸引優秀師資。 
4. 學校以理工資訊之考量為準，與人文師資之溝通仍有待加強，尤

其對其領域差別及其考核準據，宜再多吸收各方意見，達成共識，

以利人文、藝術學科發展其特色。 
 

二、 教學　 　 　 　 　 　 　  初審結果：通過 

初審審查意見： 

1. 有關研究與教學或學校發展方向宜定期舉辦系務、院務或校務會

議，廣泛徵詢意見，使有參與感。 

2. 英文教學之實效宜按照系所課程之性質作選擇性執行及考核，師

生認知之落差仍待進一步追蹤、解決。 
3. 建教合作及參訪活動在人文、藝術方面之規劃仍有待明確化，尤

其媒體、資訊與文化創意產業之課程不妨多延聘專家來校推動研

習或工作坊。 
4. 應用與就業導向如何與人文素養結合，仍待師生共同討論，做出

更明確與多元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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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　 　 　 　 　 　 　　初審結果：通過 

初審審查意見： 

1. 人文社會學院與理工學院之研究評量標準，確宜有所不同，建議

學校宜有較具體之辦法或措施。 

2. 學校以國科會為準，研究經費亦頗有將人文邊緣化之傾向，似宜

再規劃其經費補助之獎勵辦法，推動人文跨科系之研究團隊，給

予更多資源與自主性。 
3. 人文學科之論文審核標準及其機制宜發展其特色與相對客觀性，

似可再加強對話，吸收歷史、哲學、社會等學門在國科會之評量

辦法。 
4. 圖書不足之現象仍待解決，而研究之比重如何與行政服務取得平

衡，有待進一步追蹤。 
 

貳、 社會科學（含教育）類組 

一、師資                    　  初審結果：通過 

初審審查意見： 

1. 「預計增聘 10 位專任師資」之計畫若完成，將有助教師素質及生

師比之改善。 
2. 人文社會圖書，可先行採購，供教師借閱，俟新館完成後，再成

立納入館藏統一保管。 

 

二、教學　 　 　 　 　 　 　 　  初審結果：通過 

初審審查意見： 

1. 針對「強化學生人文領域之素養」部分，宜積極規劃改善措施。 
 

三、研究                         初審結果：通過 

初審審查意見： 

1. 建議事項 1，學校之說明較為原則性，似可予具體化。 
2. 建議事項 3，「建教合作辦法」訂於 83 年，是否稍嫌陳舊或不宜時

宜，建請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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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工程類組 

一、師資                         初審結果：通過 

初審審查意見： 

1. 鼓勵教師升等辦法，宜更積極。 

 

二、教學                         初審結果：通過 

初審審查意見： 

1. 學程修習成效之評估措施宜更具體。 

2. 基礎實驗設備之改善計畫宜更具體。 

3. e 化教學平台之使用率宜更積極改善。 

4. 對於跨系學程之修習成效未充分彰顯，雖說明鼓勵學生踴躍申請

及加強宣傳，但宜補充鼓勵方法。 
 

三、研究                         初審結果：通過 

 


